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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2023年中央第二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为做好中央第二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实工作，按照有关要求，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况
2023年安排我省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第二批）433万元，主要用于支持购置与应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以及开展农机报废更新及有关创新试点等方面补贴。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广大农民对机械化生产的需要为目标，持续提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精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引领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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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补贴资金433万元，资金登记使用率达95%以上，补贴各类农机具208台（套）以上，补贴报废更新机具5台（套）以上，受益农户163户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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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工作，着力保障粮油生产等重点机具，重点支持提高粮油作物作业质量的高性能播种机、低损联合收获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机具和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农产品初加工等急需急用机具，将大豆收获机、大豆收获专用割台纳入补贴机具种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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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探索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办法。重点支持粮食烘干、履带式作业、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专用机具、大马力机械、丘陵山区小型适用机具和创新型特色机械，大力推广现代种养业和智慧农业发展急需的成套设施装备。支持将粮油作物生产机械化薄弱环节、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所需创新产品和成套设施装备纳入补贴试点。着力推进补贴机具有进有出，逐步降低区域内保有量明显过多、技术相对落后机具品目（档次）的补贴额，或退出补贴范围，其中轮式拖拉机补贴额测算比例降低至15%以下。坚持优机优补，开展前装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的机具补贴。
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补贴标准。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行定额补贴。依据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按不超过30%的比例测算确定各档次补贴额，且通用类机具补贴额不超过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高补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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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明确分工。农业农村部门要与财政部门建立健全政府领导下的联合实施和监管机制，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密切沟通配合，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要深入落实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实施责任、审核和监管责任，财政部门资金兑付与资金监管责任，配合做好违规查处工作，重大事项提交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策。
（二）优化服务，提升效能。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要努力提升政策实施信息化水平，提高补贴申请受理、资格审核、机具核验、资金兑付等工作效率，确保按规定时限完成补贴申请、资金兑付工作。积极探索补贴申请、核验、兑付全流程线上办理新模式，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实施与监管信息化技术集成应用。
（三）公开信息，接受监督。农业农村部门要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宣传挂图、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式，以及村务公开等渠道，全方位开展补贴政策与实施工作宣传解读，及时更新相关信息，着力提升政策知晓率，切实保障购机者、生产经销企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作用，对投诉咨询方式、违规查处结果公开，按年度公告近三年县域内补贴受益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补贴政策咨询和投诉电话要有效畅通，发生变更要及时报告市农业农村局。要建立信息公开审核机制，保护购机者隐私信息。
    （四）加强监管，严惩违规。农业农村部门要全面贯彻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强化纪律约束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和实施工作的通知》（冀农办发〔2019〕259 号）和《河北省农业厅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细则（试行）>的通知》（冀农业规〔2018〕5号）要求，全面建立内部控制机制，规范办理流程，强化监督制约。认真落实风险防控责任和异常情形主动报告制度，严格信用管理和农机产销企业承诺制，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技术优势和大数据的信息优势，有效开展违规行为全流程分析排查，从严整治突出违规行为，强化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联合查处和联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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